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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格评审标准
本项目采取资格后审合格/不合格制。投标人提供的全部资料必须准确详细，以便本项目评标委员会做到正确判断。资格后审将完全依据投标人提供的资料，或者按评委要求对所投标文件的澄清材料。如果没按要求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具体材料，如有一项认为不合格，报评标委员会审定后，可直接判定投标人资格不合格，其投标文件不予评审。
资格后审合格条件标准
	一、资格审查

	序号
	招标文件要求
	说明

	1
	主体资质：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营范围包含“工程造价咨询”类别，提供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提供扫描件，凡有一条不符合招标要求的，其投标文件将被否决。


	2
	人员团队：拟派咨询服务人员资格需满足
项目负责人、资料服务人员、造价服务人员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具有承担此项工作的业务能力（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承诺函）。
	

	3
	企业业绩：投标人近三年有1项造价服务和资料整理业绩，提供项目审核报告或相关证明资料。
	

	4
	服务能力：近3年无因造价服务质量问题导致的合同纠纷或业主投诉（提供书面承诺函）
	

	5
	其他要求：
（1）投标人需提供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记录申明，且近3年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信用信息的查询渠道为“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2）投标人必须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本单位及法定代表人近三年（查询时间段2022年11月至投标截止日）是否有行贿犯罪记录并提供截图，未提供的或有行贿犯罪记录的投标无效，取消其投标资格；
（3）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6
	是否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其他条款
	


二、评分办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综合评分法是指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投标人进行综合评审，经评审后向招标人推荐不超过三名有排序的合格的中标候选人的一种评标办法。
按投标人投标文件送达的先后顺序开标。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超过招标控制价的为废标。评标委员会将只对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和比较。
（一） 评分标准（总分100分）投标的综合得分为：
	项目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报价部分
（30分）
	报价
	30
	以满足招标要求且最低报价为基准价得满分，其他按照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商务部分
（30分）
	企业业绩
	12
	投标人近三年（2022年11月至投标截止之日止）完成过1项市政造价服务和资料整理业绩得4分，每加一项得4分，最多得12分。
注：提供工程审计报告或相关证明资料加盖单位公章，未提供证明材料不得分。

	
	项目负责人
	8
	1.投标人项目负责人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得2分；
2.项目负责人具备二级造价工程师资格，得1分；具备一级造价工程师资格，得3分；
3.项目负责人近三年（2022年11月至投标截止之日止）完成过1项市政造价服务业绩的，得3分。
（需提供学历证、造价工程师资格证/注册证、劳动合同、业绩证明材料加盖公章，未提供证明材料不得分）

	
	服务人员  （资料服务）
	5
	1.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得2分；
2.具备能承担此项工作的业务能力，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承诺函，得3分。
（需提供学历证书、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加盖公章，未提供证明材料不得分）

	
	服务人员  （造价服务）
	5
	1.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得2分；        
2.执有工程行业造价员证/造价工程师资格证，得3分。
（需提供学历证书、造价员证/造价工程师资格证复印件、劳动合同材料加盖公章，未提供证明材料不得分）

	技术部分
（40分）

	服务保障
	6
	团队服务保障：
1.明确项目负责人专属服务，配备固定服务人员及数量，不得中途随意更换人员（特殊情况需提前报备并经招标方同意），得4-6分；
2.团队配置较为明确，更换机制较完善，得1-3分；
3.未提供，不得分。

	
	工作流程
	10
	涵盖园林绿化工程资料 / 造价咨询全阶段4个工作环节（包括：前期对接、过程实施、成果交付、后期收尾）：
1.流程完整、逻辑合理，各阶段细节清晰，内容详细，符合行业规范，衔接顺畅无冗余，得6-10分；
2.流程基本完整，细节笼统，适配度一般，得1-5分；
3.未提供，不得分。

	
	质量管控
	12
	响应时效保障，承诺常规问题、紧急问题响应的具体时效：
1.响应时限量化合理，响应形式明确，得7-12分；
2.仅明确响应时限未说明形式，或响应时限未量化，得分1-6；
3.未提供，不得分。

	
	技术承诺
	12
	有明确的成果交付方式、交付时间、成果误差控制在5%以下，未达到服务质量、交付时间时，有具体的处罚条款：
1.条款合理、可执行性高，得7-12分；
2.条款基本合理，无明显违规内容，但可执行性一般，存在部分表述模糊（未明确判定标准、计算方式不清晰）或与项目适配性不足的情况，得1-6分；
3.未提供，不得分。



三、计分办法
（一）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给投标人打分，并按下列公式确定各投标人的评定分数：
    评定分数=报价部分得分+商务部分得分+ 技术部分得分
（二）各投标人的最终得分为各评委所评定分数的算术平均值。
（三）各项统计、评分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
（四）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人的最终得分，按高低次序确定投标人最终的排列名次，并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推荐不超过三名有排序的合格的中标候选人。

四、合同核心条款
（一）考核机制
     为规范乙方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保障双方合作权益，推动服务合作持续化，甲方每月月底对乙方咨询服务进行月度考核评价，该考核结果将作为当月服务费用结算的依据。
（二）退出机制
[bookmark: _GoBack]1、主动退出：乙方因自身原因需终止合作的，应提前30日向甲方提交《退出申请函》并明确退出原因，计划退出日期及后续工作衔接方案等内容；
2、被动退出：当乙方连续2个月考核不达标或一年内累计3次考核不合格、出现严重违约违规行为时，甲方有权单方启动退出流程，无需与乙方协商。

